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政函〔2026〕162号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

南安市东田镇山西村埔边范楚居住

民房“2026·4·14”火灾事故调查组的批复
南安市消防救援局：

《南安市消防救援局关于提请成立东田镇山西村埔边范楚居住的民房“2026·4·14”火灾事故调查组的请示》（泉南消〔2026〕15号）收悉，根据《泉州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（泉政办〔2022〕50号）规定，现授权你局牵头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对相关调查工作统一协调，抽调南安市纪委监委、公安局、应急局，东田镇等有关单位人员成立南安市东田镇山西村埔边范楚居住民房“2026·4·14”火灾事故调查组，组长由你局局长陈瑞杰同志担任，调查组成员名单详见附件。
事故调查组要按照上级相关要求，依法认真开展调查工作，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，总结事故教训，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，并及时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

附件：南安市东田镇山西村埔边范楚居住民房“2026·4·14”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

  南安市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0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 南安市东田镇山西村埔边范楚居住民房

 “2026·4·14”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

	职务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电 话

	组  长
	陈*杰
	消防救援局
	局长
	135****2111

	副组长
	叶*毅
	应急局
	副局长
	136****688

	成员
	戴*坪
	纪委监委
	东田镇纪委书记、监察组组长
	137****8080

	
	蒋*玲
	公安局
	东田派出所

副所长
	139****2778

	
	林*
	应急局
	火灾科科员
	186****0688

	
	苏*坤
	消防救援局
	参谋
	136****2990

	
	 陈*严 
	东田镇
	副镇长
	188****6432
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公安局、应急局，东田镇人民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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